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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遴选汨罗市 2026年省级蔬菜产业集群

实施项目的公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财政厅《关于

做好 2025—2027年省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申报工作
的通知》（湘农联〔2025〕34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
扎实推进我市省级蔬菜产业集群建设，现面向全市公开遴选

2026年蔬菜产业集群实施项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遴选依据

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5
—2027年省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及《省级蔬菜产业集群子方案》要求，结合我市蔬菜产业发展

实际，开展本次项目遴选工作。

二、遴选范围

汨罗市内从事蔬菜种植、加工、流通等全产业链相关业务

的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村级集体经济合作

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拟实施的与蔬菜种植、生产、加工等

相关的项目。

三、基本条件

1.合规经营基础：在汨罗市依法注册登记，具备独立法人



资格，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无不良信用记录。

2.产业基础扎实：拥有与项目建设内容相关的技术力量、
必要的场地设施基础。具有较强资金实力，具备与承担建设任

务相匹配的自筹资金能力。

3.项目前景光明：聚焦我市蔬菜产业发展愿景，能快速补
齐我市蔬菜产业发展短板（特别是设施蔬菜），推动全产业链

体系建设，具备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主要支持标准化基地

建设、适用设施种植的小型先进农业机械、农产品初（精深）

加工设施设备及产地仓储保鲜设施等。

4.联农带农能力突出：带动能力强，能建立不低于 3种联
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能满足《通知》（湘农联〔2025〕34号）
文件要求。

5.建设内容时间范围：2026年开始实施，没有获得其他财
政资金支持，能确保在 2026年 12月 30日前建成投入使用的
项目可以纳入项目支持范围，杜绝以旧抵新。

6.无禁止情形：2023年至今未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
件、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严重挤占挪用涉农资金等违规违

纪问题；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
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不涉及涉黑涉恶情形。

四、申报材料

拟申报的主体请于 2026年 4月 30日前向汨罗市农业农村
局种植业管理股申报，逾期不予受理。并提交以下资料：

1.法人资格证明（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复印件）；
2.产业基础证明材料（如土地流转合同、生产基地平面图、

加工设施清单、近三年经营台账、审计报告等）；

3.联农带农能力证明材料（与农户签订的劳务合同、订单



协议等）；

4.信用承诺书（承诺无禁止申报情形，对材料真实性负
责）；

5.无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证明、无重大安全生产责任
事故证明、无涉农资金违规违纪问题证明、“信用中国”证明、
无涉黑涉恶证明；

6.项目具体实施方案（包括企业基本情况、项目简介、建
设内容及时限、投资概算、设计图、施工图、设施设备清单、

联农带农情况、项目效益分析等）。

五、遴选程序

1.自主申报：符合条件的主体于 2026年 4月 30日前将申
报材料报送至汨罗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

2.综合评审：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市财政局对申报项目进行
材料审核、专家评审、实地考察，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实施项目，

排序后上报局党组集体研究。

3.研究确定：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对入围的项目进行集体研
究，确定拟支持项目名单。

4.公示公布：拟支持实施项目在汨罗市政府官网公示 3个
工作日，无异议后正式确定为 2026年汨罗市蔬菜产业集群实
施项目。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咏芳

联系电话：13874088988

汨罗市农业农村局

2026年 4月 22日


